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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  學生國內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實習單位                   （以下簡稱甲方)與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雙方基於培養學生實務技能，同意學生(     學號    /   姓名    ) (以下簡稱乙方實

習生)至實習單位實習，特訂定本合約書，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1.甲方依照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雇乙方實習生，並參與機構實習

課程、實習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言行。 

2.乙方承辦乙方實習生實習有關業務、課程規劃、聯繫與輔導工作。 

二、實習期間及時數： 

1.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2.甲方如有特定的要求，經乙方確認有必要時，得延長實習時數，乙方實習生應配合辦理，

但須符合法律規範每日實習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時習時數不得超過 40 小時為原

則。 

三、實習內容(由甲方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實習地址(由甲方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甲、乙之職責：  

〈一〉甲方 

1. 甲方提供乙方實習生薪資新台幣_________元/時(月)，且薪資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

發給乙方實習生。 

2. 膳宿與交通津貼(由甲方填寫)： 

〈1〉住宿：□提供____________      □不提供。               

      〈2〉膳食：□提供____________      □不提供。 

〈3〉交通：□提供____________      □不提供。 

3. 保險：如乙方實習生實習具有薪資給付，乙方實習生報到時，甲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

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如乙方實習生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實習未涉及薪資給付，由

乙方協助辦理相關保險。 

4. 甲方應於實習前，告知乙方及乙方實習生實習工作場所之安全注意事項及相關環境認

識，並避免安排乙方實習生從事具有危險性之工作。 

5. 甲方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訂定學習主題及教育訓練計畫，並指派實習單位督導在乙

方實習生實習期間，對其進行個別或團體輔導。       

6. 甲方於乙方實習生實習期間，應接受乙方老師或乙方派員實地拜訪，以了解及評估乙

方實習生實習狀況，協助乙方實習生獲得更適當之實習經驗。 

7. 實習契約之終止： 

〈1〉 實習期間未滿，如有非可歸責於乙方實習生之過失而終止契約者，甲方應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 12條規定給付資遣費，有關實習期間未滿之終止，應準用勞動基準

法有關勞動契約終止之規定。 

〈2〉 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乙方實習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甲方如有違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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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內容，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書，乙方實習生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甲

方不得要求賠償。 

〈二〉乙方 

1. 乙方老師負責規定和評閱乙方實習生實習作業，並給予指導。 

2. 實習期間乙方老師赴甲方訪視乙方實習生，負責校外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六、實習考核： 

1. 實習成績由甲方指派之實習督導及乙方老師共同評核。 

2. 甲方評核佔實習成績__60__%，乙方老師評核佔實習成績__40__%。(由乙方填寫) 

3. 乙方實習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甲方得

予辭退處分，並終止本合約書，乙方實習生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4. 實習作業包括：(1)實習工作記錄表(2)機構實習成果報告。 

5. 乙方實習生應於實習期間依規定期限完成乙方規定之實習作業， 若甲方或乙方認為

有必要依實習內容調整實習作業時，可依實際需要另訂之。若乙方實習生未依規定

完成實習作業，經輔導未改善者，乙方得與甲方協議終止本合約書，乙方實習生與

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6. 乙方實習生之出勤及請假按照甲方規定辦理。 

7.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七、實習爭議申訴流程： 

1. 乙方實習生因校外實習所受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乙方學

生申訴評議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申訴。 

2. 乙方實習生認為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向乙方推動單位提出申訴。推動單位應邀請甲方、乙方實習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

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乙方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八、附則： 

1. 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事項 ，由雙方協調修訂之。 

2.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

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3.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及乙方實習生各執乙份存照。 

 

 

  



   

3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 國立中央大學 

代表人： 蕭述三 校長 

地 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統一編號： 45002931 

執行單位：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負責人：                     主任 

 

乙方實習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